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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教師能直接獲得續聘，明確降低能否獲聘之不確定性，

應可有效解決上開類似情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有鑑於代理教師頻繁更迭，常被質疑影響學生受教權。但代理教師最多一年一聘，期滿必

須參加公開甄選，始有重新獲聘之機會。然依教育部規定，學校應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

理教師甄選，如有違失，須議處或移送法辦。換言之，代理教師並無法預知自己下學年度

是否獲聘，學校甄選亦不得預設錄取人員。因此，指控請領「失業給付」及「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之代理教師為「假性失業」，恐有失公平。 

二、然教育部認為需由勞委會自行修法，亦屬消極。如能檢討放寬代理教師聘任規定，例如參

照「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有關「表現良好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得免甄選續聘」之規定，讓優秀代理教師能直接獲得續聘，則不僅可簡化學校甄審行

政作業，維護學生受教權及代理教師工作權，更可讓社會所質疑已預知獲聘者仍申請「失

業給付」及「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不合理情形，將可有效獲得解決。 

（四十九）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日前驚爆台大、政大、師大幾所龍頭

的國立大學，有數十名教授和研究助理涉及假發票浮報研究

費的案子，深表痛心。雖然各界對此反應不一，究竟他們是

受制度所誤？還是積非成是，不知自省？這個問題在學界繼

續引發震盪。不管這個問題是不是「歷史共業」，教育部、

國科會等單位應求即時而深刻的檢討改進，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研究費的浮報、濫報，在學界極為普遍，絕不是特定大學的專利。教授浮報研究費而吃上

官司也不是第一遭，近年來相關案例一再發生，連監委也發現教育部頂尖計畫經費報銷，

光是購買碳粉、墨水匣就花了 1 億多，讓人不可思議。有人聘研究助理「內舉不避親」；

有些差旅費以少報多；有些耗材及雜項費用，由助理千方百計「找發票」；當然更可能在

大宗的設備費方面動手腳，奇奇怪怪的情節這麼多，學界風氣真是如此不堪？ 

二、事實上台灣的學術界，聲望很高待遇很低，所以很多為人師表者總把研究費視為「個人津

貼」。舉凡雇研究助理辦私人雜事或以研究之名購買配備另用，確實積習已久。相較於教

授或研究員的區區「本俸」，近年「卓越計畫」和五年五百億研究經費尤其誘人，其間出

現的浪費和浮濫報銷內情恐怕更為驚人，教育部更應藉此機會徹底調查。 

三、台灣的高等教育，早就淪陷在扭曲的評鑑制度和獎勵計畫之下，不只失去了理想，更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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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本大學存在的基本信念。大學裡從行政主管到教授本身，眼裡看的都是研究經費，都

是論文點數。有研究經費才能做出論文，發表論文才有論文點數，有論文點數才容易再獲

經費。這種循環造成了學界的「大者恆大」，也是所謂「學閥」的來源。教授就算教學再

認真，學生學習成就再優秀，在評鑑制度下都沒有意義。 

四、政府編列大筆預算鼓勵教授做研究，本來是提升學術水準的必要措施。但多年來「量化」

取向之下，大學教授從撰寫計畫書到申報經費流程，很大部分的力氣花在行政程序的行禮

如儀。現在一般的專題補助案外，又有「追求卓越計畫」、「攻頂計畫」等等，幾年幾百

億的天價預算，冤冕堂皇列出「造就具諾貝爾獎級實力或各專業領域國際頂尖獎項實力之

研究人才」的高遠目標。其間「政府砸錢」和「學界競逐研究經費」的風氣互為因果，絕

難避免浮濫和浪費情形。學界看似光環罩頂，但現在也發展成具有「量產」壓力的一種產

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業界的「潛規則」，更不用說如果有人存心不當牟利。

在「做研究」的天經地義的大帽子之下，有些學者以不合理的幅度揮霍研究經費，儼然忘

了自己花的是公共資源，是納稅人血汗錢了！ 

五、政府希望培育出頂尖學術機構的用心無可厚非，但是直接砸下經費、增加補助，卻完全無

法達成此一效果，因為以台灣的學術市場，任何經費都首先流向同一批人，即國立名牌大

學的名牌教授手中，這些人位居學術金字塔的頂端，大可放心養老，衝刺研究的動機本就

不強，若仍積極接案，則很可能與純學術無關，自然容易生弊。反觀那些更有動機進行研

究以向上攀升的私校教師，能夠分配到的資源少之又少，形成一端浮濫報支、消化經費，

一端卻必須自我擠壓的無效資源配置。 

六、掛上學術光環者封閉在自己的價值系統內，忘卻了教育本質上應該對學生、對社會擔負的

責任，於是在教授行為上，連被起訴詐欺、偽造文書等罪都不以為意，繼續為人師表。這

是個人的貪婪，還是制度的迷亂？台灣高等教育實在有待好好體檢！教育部及相關單位對

於高等教育之補助實應確實檢討，並建立良好機制與典範。 

（五十）本院翁委員重鈞，針對日前財政部長劉憶如於財政委員會中表

示將鼓勵公股行庫開辦 40 年期房貸，以降低青年購屋負擔。然

購屋問題核心，在不肖建商、投機客炒作致生之不合理房價，

延長貸款年限並非正本清源之道。且衡諸美國次貸風暴經驗，

延長房貸期間易誘使實無購屋經濟能力之人購屋，一旦市場利

率揚升，極可能引發違約潮，危害國內金融秩序，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永慶房屋 3 月 21 日宣布與星展銀行合作推出 40 年期房貸方案，宣稱每月還款可減少 4 成


